	
	二级学院
	

	常州工学院学生课程免修审批表
	班    级
	

	
	学    号
	


	姓    名
	
	性别
	
	入学时间
	

	上学年平均学分绩点
	

	免    修
课程名称
	
	课程

性质
	
	课程中有无

课内实验（实践）
	
	学分
	

	开课二级

学   院
	
	任课教师
	

	申请理由
	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生所在

二级学院

意    见
	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开课二级

学院意见
	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

意  见
	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  注
	


注：1.本表一式四份，学生所在二级学院、开课二级学院、教务处及任课教师各一份。
2. 免修课程中所含的课内实验（实践）部分不得免修，实验（实践）部分考核合格后方能取得该课程的学分。
3. 思想政治理论课、体育课、独立设置的实验课、军训、实习、课程设计、毕业实习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等课程及其它集中实践性环节不得申请免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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